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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益通”、“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2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148号）。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创益通”，股票代码为“300991”。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0万股，全
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06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
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
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11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8.75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8.50%。根据《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38.94175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45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1,158.7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91.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59955231%，申购倍数为6,251.7492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5月12日（T+2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893,81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2,273,171.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68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44,078.3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587,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1,332,75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161,796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10.03%，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8,689股，包销金额为244,078.34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08%。

2021年5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0755-23189773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特别提示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泰生物”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220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南京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

“诺泰生物”，扩位简称为“诺泰生物”，股票代码为“688076”。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5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3,295,950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994,392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898,638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4.82%。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95,75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31,807,312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6%；网上发行数量为 13,590,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94%。

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 4,550.33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4,540,0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7,267,312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6%；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13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9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5月 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发行、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1、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诺泰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T-3 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年 5月 14日（T+4日）之前将超额
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
（月）

南京蓝天投资有限公司 2, 569, 043 39, 999, 999.51 - 24
中信证券诺泰生物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5, 329, 595 82, 981, 794.15 414, 908.97 12

合计 7, 898, 638 122, 981, 793.66 414, 908.97 -
2、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114,18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2,037,782.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82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46,317.40
3、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267,31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24,552,047.84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122,736.2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
诺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6
末“4” 位数 141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诺泰生物 A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55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56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为 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200,559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8.07%，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8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
情况请详见“附表：诺泰生物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5,820 股，包销金额为 246,317.4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48%，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0.0297%。

2021 年 5 月 1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投行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5-58519322、025-58519323

发行人：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14 日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德新材”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2, 10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1〕1147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东莞证券”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 104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4.72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
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05.2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504.40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9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2, 104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
于2021年5月1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奇德新材”
A股599.6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2021年5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5月17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
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不同配
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
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
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
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网上投
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 605, 086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63, 292, 113, 500股，配号总数为126, 584, 227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12658422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 555.7227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420.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08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 02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61220718% ，
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6, 202.6767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5月17日（T+2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奇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孚新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 304.637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122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 304.6377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115.2319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15.2319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
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532.6058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6.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2, 189.4058万股。

根据《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849.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
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218.9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 313.6558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75.7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49653%。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2021年5月14日（T+2日）16: 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
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5月1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
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1年5月1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三孚新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8654, �3654

末“5” 位数 70291, �90291, �50291, �30291, �10291, �36857, �86857

末“6” 位数 119580, �369580, �619580, �869580

末“7” 位数 1648755, �2898755, �4148755, �5398755, �6648755, �7898755, �9148755, �0398755, �5090029

末“8” 位数 36959870, �56833458, �47981814, �0446769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孚新科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17, 51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三孚新科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等
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
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5月12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19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 99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6, 285, 38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 142, 560 50.00% 9, 935, 015 75.63% 0.03161440%

B类投资者 17, 500 0.28% 31, 550 0.24% 0.01802857%

C类投资者 3, 125, 320 49.72% 3, 169, 993 24.13% 0.01014294%

合计 6, 285, 380.00 100.00% 13, 136, 558 100.00% 0.02090018%

其中零股3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慧利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
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三孚新科网下申购初步配售明细”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5月17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

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5月18日（T+4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跟投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票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 152, 319 12, 710, 078.57 0 24个月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68号B座2101、2104A室
联系人：民生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发行人：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福泵业”、“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２７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１２３１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２７０．００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９．３６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差额１１３．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２３．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６．９５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２，２７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泰福泵业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泰福泵业股票６４６．９５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
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
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
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
科创板、上交所主板、深交所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６１０，６７４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７，８７２，６９２，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３５，７４５，３８５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３５７４５３８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４９１．１８０５４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４５４．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１，１６９．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００．９５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２２０８０９３％，申购倍数为６，１６４．９２０５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
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泰福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４日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马遮阳”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3,29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2020年11月17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880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292.00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12.10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
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164.6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353.8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3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8.5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5月1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
发行“玉马遮阳”股票938.2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5月17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5月17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
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
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1年5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
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
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606,30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92,291,766,000股，配号总数为184,583,53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18458353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37.11000倍，超过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
（658.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695.4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596.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 .5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 .0172994848% ， 申购倍数为
5 ,780.5189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5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5月17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